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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

第21屆第3次監事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9 月 1 5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13 時 3 0 分 

二、 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吳文碩監事召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許家禎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蕭莉月監事 

魏雨酬監事(公假)議員會勘 

五、 列席人員:莊瑛理事長、楊峻出納 

六、 主席報告：略 

七、 會議決議： 

(一) 112年7-8月經費收支報告表審定合格後，報請勞動主管機關備查。 

(二) 為利作業一致性茲定「本會第21屆財務收支核銷方式」（附件1），核銷憑

證自112年9月起更新使用。 

(三) 112年7-8月核銷附件資料補正後通過。 

八、 散會：17時10分 



附件 1 

本會第 21屆財務收支核銷方式 
日期:112年 9月 15日 

1. 核銷憑證:自 112年 9月起空白及未使用欄位刪除，修正如下表:  

 

 

2. 憑證黏貼方式: 

(1) 二聯式發票:收執聯黏貼於黏貼線。 

(2) 三聯式發票:收執聯及抵扣聯均應黏貼於黏貼線。 

(3) 公共關係費:邀請函、請柬…，應黏貼於黏貼線。 

3. 傳票日期:  

(1) 多筆發票一起核銷:以最後一筆發票為編製傳票日期。 

(2) 公務電話繳費:應以至超商繳費日期編製傳票日期。 

4. 核銷憑證檢具附件不得使用回收紙 。 

5. 本會贊助各科室、場站、社團等核銷方式： 

(1) 比照各分處及總務科方式，不得無檢具核銷。 

(2) 各受贊助單位仍應檢具購買發票或收據至本會請領。 

6. 核銷憑證有修正時均應核章，以示負責。 








